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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家事法

官，汪样对家庭暴力防治议题尤

为关注。她向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介绍，在她每年审理的700 余起

民商事案件中，家事案件占绝大多

数，其中约30%的离婚案件当事人

曾提及家庭暴力问题。

随着办案经验积累，汪样观察

到实践中的诸多困境。“受害人举证

难、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力度不够、

各部门联动不畅等问题突出。”她

坦言，“如何快速联动公安、妇联

等部门，形成有效干预家庭暴力的

合力，一直是我们探索的方向。”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的出台，

让她看到了制度层面的重要突破。

汪样特别指出，《实施办法》第十

九条明确了法院、检察院、公安、

妇联建立反家暴信息共享和工作

协同机制，规定首接部门要做好案

件受理、转接和跟进工作。“这一

机制使法院在办案过程中能与相关

部门顺畅对接，及时开展联合调查

与心理干预，有助于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全方位维护妇女权益。”

此外，《实施办法》还进一步

强化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出程序

与执行机制，明确要求公安机关

及村（居）民委员会等主体协助执

行。汪样认为，这些规定既进一

步强化了法院快速介入、制止暴力

的职责，也能更高效地为受暴妇

女筑起“安全屏障”，从源头预防

恶性事件发生。

同时，新规还赋予法官一项重

要职能——就办案中发现的问题

向相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汪样

表示，以往法官只能解决个案纠

纷，而现在可以针对案件中发现

的普遍性问题向相关单位提出建

议，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从根

本上减少侵害妇女权益问题的发

生，真正达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

的效果。

接地气、可操作、定位准

维权“工具书”见证妇女权益保障再升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近日，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的主旨讲话精神。会议明确提出要健全
妇女权益保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关心关爱困境妇女群体，不断提升妇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妇女权益保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新修订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正式
施行一月有余，这部法规将原有 44 条精简至 28 条，看似“瘦身”实则“扩容”——聚焦共同责任、就业与生育支持、家庭暴力干预与救济等
六大核心权益领域，针对湖南省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发力。

《实施办法》具体带来哪些变化？又将从哪些方面切实影响湖南女性的日常生活？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法官、检察官、律
师及妇联干部，深入解读这部关乎全省妇女权益的重要法规。

作为湖南省女律师协会会长，

在《实施办法》的修订过程中，刘

彦提出了不少建议，她此前评价的

“覆盖人群更广”“操作性更强”“维

权更有力”，在该办法施行一个月后，

已转化为看得见的变化。

刘彦特别强调，《实施办法》

第一条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多部门及

法检机关按职责保障妇女权益，“这

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部门责任，如

今效果已清晰显现”。

此前，刘彦曾接待一名前来咨

询的灵活就业女性，对方参保职工

医保，却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实

作为《实施办法》的起草人之

一，陈云凡向记者介绍了修订背后

的核心理念。他强调，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为此，省人大、省妇联牵头，联

合相关部门组成工作班子，深入

全省开展调研，并积极借鉴外省

经验，力求使《实施办法》“精简”

“精干”“务实”“有用”。

“《实施办法》将省妇联妇女

权益保障实践中的有效经验体现

到法律文书中，比如家庭暴力首

接部门责任制、风险评估等。”陈

云凡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这

一调整让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经

验办法上升到制度，大幅提升了相

“《实施办法》是一本‘接地气、

可操作性强’的妇女维权工具书。”

时隔一个月，再谈及这份新规，

金昱茜的语气中多了几分欣慰与笃

定，“它在关注女性群体普遍权益

的同时，更精准对接了不同境遇下

妇女的差异化需求。”

这份精准的定位，源于金昱

茜在妇女发展与保障相关课题的

研究和调查中的深刻洞察。随着

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女性渴望在

职场中获得平等对待与长远发展，

但一些用人单位将女性的经期、

孕期、产期、哺乳期视为“负担”，

以此降低女职工工资待遇，限制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施行

后，检察机关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

不仅公益诉讼的范围更广，程序也

更加细致。”肖伟在接受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强调，2023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已

将妇女权益保护正式纳入检察公

益诉讼法定领域，这本身就是一项

重要进步。此前，全市检察机关已

就辖区内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办理

多起公益诉讼案件，通过磋商、制

发检察建议督促监管部门依法履

职，有效推动了问题整改。而此次

新出台的《实施办法》则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介入

的具体情形，并细化了保障方式与

渠道。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

妇联工作“入法”明责，司法救助先行暖心

陈云凡（湖南省妇联权益部兼
职副部长、湖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

关举措的效力和强制力。

长期以来，省妇联积极支持女

性科技人才发展，对于现实中存

在的不少女性科技人才因年龄限制

无法参与高层次人才计划、评奖评

优及项目申报等问题，《实施办法》

不仅专门强调要积极培养和选拔

女干部，更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女性

人才的培养、引进、评价、激励

等措施，明确要求在高层次人才计

划、评奖评优、项目申报中放宽对

女性的年龄限制，并建立有利于女

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制度机制。

除此之外，陈云凡还关注到《实

施办法》在司法救助工作方面的新

规定。他提到，2023 年省妇联就

已联合省人民检察院建立对困难妇

女儿童司法救助工作协作机制。而

此次《实施办法》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将人民法院加入了提供司

法救助的单位范围，同时明确规定

“可以先行救助，再行补办手续”。

“这样的调整，能够更好地帮助困

难妇女维护合法权益，让她们感受

到司法温度和妇联‘娘家人’的温

暖。”陈云凡说。

从就业公平到特殊关怀，全方位守护妇女发展

金昱茜（湖南省妇女研究会
常务理事、湖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职业发展，甚至在女职工怀孕后违

法辞退，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

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同时，部分女

性因缺乏劳动技能，难以适应就业

市场需求。对此，《实施办法》明确

提出要完善就业政策与就业保障措

施，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

境，强调要依法保障妇女在就业

创业、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针对就业困难妇女的特

殊情况，《实施办法》进一步提出，

要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通过

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具体途径，对这

部分群体实行针对性扶持和帮助。

金昱茜补充，《实施办法》的关

怀范围更延伸到了广泛的特殊妇女

群体。对于低收入妇女、老龄妇女、

残疾妇女、农村留守妇女、失独母

亲、单亲母亲等群体，文件明确要

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有

关规定，为她们提供就业创业支持

指导和精神关爱等服务，确保不同

境遇的妇女都能感受到政策温度。

“让每一个妇女都能够拥有就业的

权利，不仅能解决基本生计问题，

更可以帮助她们实现自我价值。”

反家暴联动有力，
“案结事了人和”可期

汪样（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莲花人民法庭副庭长）

公益诉讼扩围，操作指南更清晰

肖伟（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部主任）

益保障法》规定：侵害妇女合

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的，检察机关可发出检察建议；

如果存在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

益、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

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等5种情形之

一的，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公

益诉讼。但《实施办法》对此作

出了更明确的调整，规定“只要

存在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

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

诉讼”。他解释，这一修订降低

了检察机关介入侵害妇女权益案

件的标准，同时赋予了检察机关

更多权限与责任。

此外，肖伟还强调《实施办

法》对性骚扰的界定、预防及制

止措施进行了细化完善。例如，

明确禁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

对妇女实施职场性骚扰，同时对

文化娱乐场所、住宿服务经营者

及房屋出租人在发现侵害妇女权

益行为后的报告与制止责任作出

了明确规定。这些内容不仅更周

全地保护了妇女的人格权与人身

安全，也让检察机关在处理相关

案件时，拥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依

据和操作指南。

厘清部门职责，维权有了更多抓手

刘彦（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创
始人、湖南省女律师协会会长）

施办法》后，这类困境有了破解

方向。” 她表示，按规定，县级

以上医保部门需将参保职工医保

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

提供生育医疗费用补助，这一条

款正逐步改变她们的保障现状。

若再遇类似情况，律师可依《实

施办法》向主管部门反映，必要

时提起诉讼，为维权提供明确

路径。

她补充道，不仅如此，在涉

及多部门职责的家庭暴力重大案

件时，《实施办法》还赋予了县级

以上妇女联合会有督促有关部门

依法协同处置的权力。

“这一个月的实践，让我们

深刻体会到‘维权更有力’的落

地意义。” 刘彦感慨道，新修订

的《实施办法》为律师办理妇女

权益案件提供了更多“抓手”——

过去需要反复援引多部法律条文

才能论证的观点，如今可直接依

据《实施办法》的具体条款，维

权论据更明确、主张更有底气。


